
附件2

推荐作品汇总表
推荐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
	序号
	作品标题
	作品单元
	推荐单位
	主创单位
	网页地址/二维码
	联系人及

联系方式（省级）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……
	
	
	
	
	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注：每个省（区、市）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最多可选送10部作品（每部作品须为单集），同一主创单位同一作品单元原则上仅限提交一部作品。若作品为专题系列视频，须从中选择一集进行申报；系列作品整体不再受理申报。

